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處理學校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作業流程圖
經104年7月16日第5屆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104年度第2次委員會議通過






教育局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學校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


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(以下簡稱性平法)第28條








教育局(綜合企劃科)接獲申請調查/檢舉表，於3日內將資料交付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(以下簡稱性平會)防治小組續辦。(依據性平法第30條第1項)





移送性平會防治小組審議是否受理


由性平會防治小組依據性平法第29條審議是否受理，並由教育局於20日內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。





受理





依據性平法第33條


另組調查小組





申請人或學校依性平法第32條規定，於20日內向教育局提出申復


(申復以1次為限)


※另組申復審議小組審議之





依據性平法第29條第2項


非屬本法所規定之事項者。


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。


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





不受理








申復有理由


依據性平法第32條第2項，教育局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新事實、新證據時，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。





結  案





申復無理由





申請人或學校


未提出申復





教育局將處理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/檢舉人及學校


依據性平法第31條第3項





調查結果及處理


依據性平法第31條第2項，由性平會防治小組先行審議調查小組提出之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，並提報性平會確認通過後，以書面向教育局提出報告。


依據性平法第31條第3項，教育局於接獲調查報告2個月內，依「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」及其他相關規定議處。


依性平法第31條第4項，教育局為前項議處前，得要求性平會委員代表列席說明。





性平會防治小組組成調查小組進行事件調查


依據性平法30條規定組成調查小組。


依據性平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於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後2個月內完成調查，必要時得延長，延長以2次為限，每次不得逾1個月。





防治小組提報性平會備查。








通知申請人/檢舉人得於20日內提出申復。


(申復以1次為限)








